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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忽视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责任

莫纪宏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着经费不足、设施
不全、人力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 其主要原因

是对义务教育制度的内涵把握不准,缺少法治

思想的指导。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价值矛

盾, 即政府在履行义务教育方面的职责要求与

政府保证义务教育能力方面的不协调。

政府将接受义务教育视为适龄儿童和青少

年以及其监护人的绝对法律义务。一些地方政

府为了迫使那些家庭贫困,让孩子辍学的家长

承担送孩子上学的义务, 还通过诉讼方式来控

告这些让孩子辍学的家长。这是没有处理好政

府在保证义务教育方面的职责与适龄儿童和青

少年以及其监护人在接受义务教育方面权利义

务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 政府的义务在先,

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其监护人的义务在后,

只有在政府为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了接受义

务教育的充分必要条件之后, 如果适龄儿童和

青少年以及其监护人拒绝接受义务教育, 才算

是违反了法律上所规定的接受义务教育的义

务。政府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所有适龄

儿童以及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那么,从法理上

来看,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在法律上就是不充分的。由此相对应,其在履

行相关义务时也不可能要求其充分履行义务。

至于其监护人, 如果政府将保证义务教育的责

任转嫁给适龄儿童和青少年的监护人, 这就意

味着, 如果其监护人缺少保证其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的能力,那么,宪法和法律上规定的适龄儿

童和青少年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就是一种

不切实际的承诺。

监护人的义务应当控制在政府有充分的能

力来保证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时

候,监护人不得拒绝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否

则,就是违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监护人的义

务不会影响到监护人自身其他法律权利的行

使,如政府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免除接受义务教

育的一切费用后, 监护人不得以家庭贫困上不

起学为由让孩子辍学。但是, 如果政府不能给

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足够的条件来接受义务教

育,而监护人又没有能力来支持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能强迫监护人履

行义务。唯一的途径就是政府应当降低对适龄

儿童和青少年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承

诺水平0。


